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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文件第 10／ 2026 號 

2 0 2 4 至 2 0 2 7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

(會 議 於 2 0 2 5 年 11 月 11 日 舉 行 )  

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和 建 議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F E H C  1  建 議 增 加 海 富 苑 海

欣 閣 和 海 泰 閣 居 民

垃 圾 袋 數 量 及 改 善

垃 圾 袋 質 量

委 員 有 以 下 意 見 /查 詢 ：

(i) 居 民 反 映 希 望 增 加 垃 圾 袋 的 派 發 數 量 及 改

善 質 量 。

(ii) 同 一 屋 苑 的 海 韻 閣 、 海 嵐 閣 和 海 裕 閣 因 由

法 團 管 理，每 月 派 發 3 0 個 垃 圾 膠 袋，而 且

質 量 較 好 ， 令 海 欣 閣 和 海 泰 閣 的 居 民 有 所

比 較 。

(iii) 部 門 停 止 派 發 垃 圾 膠 袋 後 ， 有 否 在 屋 苑 推

行 環 保 教 育 工 作 。

環 境 保 護 署 ( “環 保 署 ” )的 回 應 如 下 ：

(i) 署 方 自 2 0 2 4 年 6 月 起 透 過 房 屋 署 每 月 向 每

戶 公 屋 居 民 免 費 派 發 2 0 個 指 定 垃 圾 膠 袋 ，

為 期 6 個 月，相 關 工 作 已 於 去 年 年 底 完 成。 

(ii) 由 於 試 驗 計 劃 已 經 結 束 ， 垃 圾 膠 袋 的 派 發

事 宜 會 交 由 房 屋 署 因 應 居 民 需 要 再 作 決

定 。

環 保 署

房 屋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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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現 時 ， 海 富 苑 已 設 有 廢 物 分 類 回 收 桶 和 智

能 廚 餘 回 收 桶 收 集 最 常 見 的 回 收 物 (包 括 紙

張 、 金 屬 、 塑 膠 、 玻 璃 樽 和 廚 餘 )， 鼓 勵 居

民 積 極 實 踐 資 源 分 類 回 收 ， 從 而 減 少 更 換

垃 圾 袋 的 次 數。公 眾 教 育 工 作 方 面，環 保 署

在 過 去 兩 年 於 海 富 苑 及 附 近 地 方 舉 辦 了 超

過 1 5 場 減 廢 回 收 推 廣 活 動，推 動 居 民 培 養

綠 色 減 廢 回 收 文 化。此 外，環 保 署 亦 利 用 社

交 媒 體 和 網 絡 進 行 宣 傳 ， 鼓 勵 市 民 將 減 廢

回 收 融 入 日 常 生 活 。  
       

F E H C  2   建 議 改 善 九 龍 站 圓

方 商 場 對 出 至 御 金 ·

國 峯 一 帶 的 環 境 衞

生 狀 況  

 委 員 有 以 下 意 見 /查 詢 ：  
(i) 狗 隻 便 溺 問 題 嚴 重 ， 須 特 別 針 對 天 橋 的 柱

位 及 升 降 機 加 強 清 潔 。  
(ii) 建 議 部 門 就 天 橋 應 否 增 設 狗 糞 收 集 箱 再 作

檢 討。附 近 居 民 反 映，收 集 箱 會 吸 引 遛 狗 人

士 帶 同 狗 隻 到 天 橋 隨 處 便 溺 ， 所 散 發 的 氣

味 亦 有 機 會 吸 引 放 養 狗 隻 到 該 處 便 溺 。  
(iii) 與 鄰 近 公 共 地 方 相 比 ， 御 金 ·國 峯 對 出 平 台

的 環 境 衞 生 有 待 改 進 ， 附 近 居 民 亦 反 映 清

潔 密 度 和 成 效 不 足。作 為 平 台 管 理 方，港 鐵

須 檢 視 承 辦 商 在 相 關 方 面 的 表 現 。 各 相 關

部 門 及 單 位 亦 應 多 作 協 調 ， 一 同 檢 視 天 橋

及 周 邊 設 施 ， 以 免 管 理 上 差 異 過 大 。  
 
 

 食 環 署  
港 鐵  

康 文 署  
漁 農 自 然 護 理

署  
路 政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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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“食 環 署 ” )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(i) 署 方 每 天 會 安 排 人 員 為 橋 面 的 公 用 部 分 作

基 本 清 掃，並 派 員 在 不 同 時 段 巡 查，按 實 際

情 況 清 理 狗 糞 及 以 稀 釋 漂 白 水 局 部 清 洗 受

影 響 地 方 。  
(ii) 署 方 備 悉 委 員 對 在 天 橋 設置 狗 糞 收 集 箱 的

意 見 ， 會 因 應 實 際 環 境 檢 討 收 集 箱 的 數 量

及 位 置 ， 並 按 實 際 需 要 再 作 調 整 。  

(iii) 針 對 遛 狗 人 士 容 許 其 狗 隻 糞 便 弄 污 街 道 的

情 況 ， 署 方 會 觀 察 該 等 行 為 的 高 峰 時 段 (例
如 留 意 狗 主 的 習 慣 、 會 否 在 特 定 時 間 遛 狗

等 )， 精 準 調 派 人 手 執 法 。  
 
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( “港 鐵 ” )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除 定 期 巡 查 管 轄 範 圍 的 環 境 衞 生 情 況 及 安

排 承 辦 商 每 日 清 潔 之 外 ， 亦 會 定 期 進 行 深

層 清 潔，包 括 清 洗 地 磚、去 除 污 漬，以 及 進

行 防 治 蟲 鼠 和 滅 蚊 防 蚊 工 作 。  

(ii) 港 鐵 會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御 金 ·國 峯 對 出 平 台 的

清 潔 情 況 ， 會 將 委 員 的 建 議 轉 達 相 關 部 門

考 慮，亦 會 聯 同 承 辦 商 探 討、檢 視 加 密 清 潔

是 否 可 行 。  
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“康 文 署 ” )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署 方 備 悉 委 員 就 植 物 護 養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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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 實 際 情 況 加 強 巡 查 ， 以 及 評 估 是 否 需 要

加 密 修 剪 植 物 。  
       

F E H C  3   建 議 提 升 旺 角 柏 景

灣 巴 士 總 站 整 體 清

潔 質 量  

 委 員 有 以 下 意 見 /查 詢 ：  

(i) 有 拾 荒 者 將 執 拾 的 紙 皮 堆 積 於 站 內 ， 促 請

部 門 就 相 關 情 況 執 法 。  

(ii) 站 內 有 一 面 鄰 近 富 榮 花 園 的 牆 壁 ， 以 前 張

貼 的 大 字 報 現 已 移 除，但 留 下 不 少 污 跡。有

關 牆 壁 雖 由 運 輸 署 管 理 ， 但 希 望 食 環 署 亦

可 一 同 處 理 ， 作 徹 底 清 潔 。  

(iii) 巴 士 站 已 啓 用 2 0 年，室 內 燈 光 較 暗，亦 有

些 陳 舊 污 漬。站 內 車 輛 不 斷 排 出 廢 氣，日 積

月 累 令 牆 壁、地 面 發 黑，希 望 部 門 安 排 深 層

清 潔 ， 使 車 站 煥 然 一 新 。  
 
食 環 署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除 了 日 常 清 掃 ， 署 方 亦 會 按 實 際 情 況 作 局

部 清 洗 。 柏 景 灣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的 恆 常 清

洗 由 運 輸 署 安 排 ， 署 方 會 積 極 聯 繫 相 關 部

門 ， 加 強 深 層 潔 淨 工 作 。  

(ii) 署 方 會 加 派 人 員 留 意 拾 荒 者 的 情 況 ， 針 對

有 關 地 點 加 強 巡 邏 ； 如 發 現 有 違 反 清 潔 法

例 或 阻 礙 清 掃 的 情 況 ， 署 方 會 按 實 際 情 況

進 行 執 管 ， 確 保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整 潔 。  

 食 環 署  

       



 -  5  -  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和 建 議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F E H C  4   跟 進 櫻 桃 街 行 人 隧

道 出 現 雜 物 堆 積 及

環 境 衞 生 問 題  

 委 員 有 以 下 意 見 /查 詢 ：  

(i) 櫻 桃 街 隧 道 有 露 宿 者 聚 集 ， 而 且 有 拾 荒 者

將 雜 物 大 量 堆 積 ， 當 中 包 括 不 少 留 有 食 物

殘 渣 的 飯 盒，不 但 散 發 異 味，更 衍 生 蟲 鼠 問

題 。  

(ii) 清 理 街 道 垃 圾 是 食 環 署 的 職 責 ， 不 能 留 待

聯 合 行 動 才 處 理 。 明 白 要 體 恤 露 宿 者 的 難

處 ， 但 不 能 放 任 不 管 ， 應 當 嚴 正 執 法 。  

(iii) 儘 管 社 會 福 利 署 ( “社 署 ” )已 參 與 多 次 聯 合

行 動 ， 但 始 終 未 能 協 調 露 宿 者 及 教 育 他 們

妥 善 放 置 雜 物 ， 應 當 透 過 日 常 工 作 處 理 露

宿 者 問 題 。  

(iv) 隧 道 積 存 大 量 紙 皮 、 發 泡 膠 箱 等 易 燃 物 造

成 火 警 隱 患 ， 希 望 部 門 增 加 聯 合 行 動 的 次

數 。  
 
食 環 署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露 宿 者 衍 生 的 問 題 涉 及 不 同 政 府 部 門 的 範

疇 ， 各 相 關 部 門 會 按 其 職 權 範 圍 跟 進 區 内

露 宿 者 及 相 關 問 題 。 署 方 一 直 關 注 櫻 桃 街

行 人 隧 道 露 宿 者 引 致 的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， 除

恆 常 潔 淨 相 關 街 道 及 加 強 防 治 蟲 鼠 工 作

外 ， 亦 積 極 參 與 由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協 調 的 聯

合 行 動 。  

(ii) 署 方 會 加 派 人 員 巡 邏 及 按 實 際 情 況 進 行 執

 食 環 署  
民 政 處  
路 政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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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工 作 ， 特 別 針 對 垃 圾 和 食 物 殘 渣 作 出 跟

進，亦 會 加 強 防 治 鼠 患 和 蚊 患 的 工 作。就 個

別 有 囤 積 問 題 的 人 士 ， 署 方 已 將 個 案 轉 介

社 署 同 步 跟 進 。  

(iii) 署 方 會 積 極 配 合 其 他 部 門 ， 例 如 參 與 聯 合

行 動 及 探 訪 露 宿 者 進 行 衞 生 教 育 。  
 
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( “民 政 處 ” )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處 方 會 與 食 環 署 及 其 他 部 門 保 持 溝 通 合

作 ， 有 需 要 時 採 取 聯 合 行 動 ， 以 期 改 善 情

況 。  
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5 年 11 月  
 




